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573號

原      告  裕瑋鋁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佐瑋  

訴訟代理人  陳宏哲律師

被      告  郭親親  

訴訟代理人  黃見志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0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之配偶曾志清自民國92年4月15日起受僱於

伊公司，擔任廠長職位，其於113年2月8日在伊公司位於屏

東縣○○鄉○○村○○路00○0號廠房內執行職務時，發生

職業災害而死亡（下稱系爭事故）。伊公司已於113年2月先

行給付被告及曾志清之2位女兒曾鈺潔、曾鈺棋喪葬費新臺

幣（下同）58萬元及薪資補償240萬元，嗣後伊公司與被告

及曾鈺潔、曾鈺棋(下合稱曾志清之遺屬)，於113年4月17日

成立勞資爭議調解（下稱系爭調解），調解成立內容約定除

前開伊公司已給付部分，伊公司同意再給付曾志清之遺屬75

1萬元，總計1,049萬元作為曾志清在職期間各項補償及賠償

之和解金，伊公司已依系爭調解成立內容為履行，於113年4

月23日匯款751萬元至被告之台新銀行帳戶。又被告因曾志

清之死亡，向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下稱勞保局)申請發給職業

傷病死亡給付（下稱系爭保險給付），勞保局於113年5月27

日核付發給273萬6,000元，已由被告全數受領。依勞工職業

災害保險及保護法（下稱勞工職災保險保護法）第36條第2

項規定，伊公司有為曾志清辦理勞工職業災害保險，並繳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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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負擔之保險費用，則被告已受領之系爭保險給付數額，自

得抵充伊公司應負擔之職業災害補償。其次，依勞動基準法

（下稱勞基法）第60條規定，雇主依同法第59條規定已給付

之補償金額，得抵充同一事故之損害賠償金額，伊公司既已

依勞基法第59條規定給與曾志清之遺屬職業災害補償，自得

以所補償之數額抵充系爭事故之損害賠償金額，則依勞工職

災保險保護法第90條第1項規定，伊公司得就已抵充之數

額，請求被告返還其所受領之系爭保險給付273萬6,000元。

又伊公司行使抵充後，被告受領之系爭保險給付273萬6,000

元，已無法律上之原因，並致伊公司受有損害，伊公司亦得

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與勞工職災保險保護法第90條第1項擇

一為有利於伊公司之認定），請求被告如數償還等情，並聲

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273萬6,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原

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兩造與曾鈺潔、曾鈺棋間成立之系爭調解，已生

民法和解契約之效力，且系爭調解成立內容第3點記載「因

本爭議所衍生之一切糾紛，均在此解決，雙方不得再以任何

理由向他方有所請求，並放棄民事請求」，亦即兩造與曾鈺

潔、曾鈺棋就系爭事故所生之一切補償、賠償及其他給付成

立和解，各方均已拋棄其餘請求之權利，原告自不得再以伊

事後領取系爭保險給付為由，依勞工職災保險保護法第90條

第1項或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伊返還或償還。況且，於系爭

調解過程如原告主張調解成立金額將來尚須扣除曾志清之遺

屬所受領之職業傷病死亡給付，伊不可能同意成立調解等

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

回。㈡如受不利之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

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下列事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龍泉禮儀社免用統一發票

收據、治喪明細表、玉山全球智匯網臺幣交易付款結果、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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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縣政府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及勞保局113年5月27日函在卷可

稽(見本院卷第23至35頁)，堪認屬實。

　㈠曾志清受僱於被告，擔任廠長職位，其於113年2月8日因職

業災害死亡。

　㈡原告及曾鈺潔、曾鈺棋分別為曾志清之配偶及女兒。

　㈢兩造與曾鈺潔、曾鈺棋於113年4月17日在屏東縣政府勞動暨

青年發展處成立系爭調解，調解成立內容為：「勞資雙方合

意：1.資方除已先支付之喪葬費新臺幣58萬元、薪資補償24

0萬元外，同意再給付勞方家屬(郭親親、曾鈺潔、曾鈺棋)

新臺幣751萬元，總計新臺幣1,049萬元，作為勞方在職期間

各項補賠償之和解金。2.前述款項於113年4月30日前由資方

匯入勞方指定帳戶(台新銀行、戶名：郭親親、帳號：0000-

00-0000000-0)。3.上述調解方案經雙方簽署並遵守履行

後，因本爭議所衍生之一切糾紛，均在此解決，雙方不得再

以任何理由向他方有所請求，並放棄民事請求、刑事責任之

自訴、告訴(發)權利暨行政上之主張(如已申訴、檢舉、告

訴，並同意一併撤銷及撤回)。」原告業於113年4月23日匯

款751萬元至被告之台新銀行帳戶。

　㈣勞保局於113年5月27日核付被告所申請之曾志清職業傷病死

亡給付(遺屬津貼及喪葬津貼)共273萬6,000元，已由被告具

領。

四、本件之爭點為：㈠兩造與曾鈺潔、曾鈺棋成立系爭調解之效

力，是否及於原告依勞基法第60條或勞工職災保險保護法第

90條第1項規定為抵充後，所得請求返還或償還之金額？㈡

原告請求被告返還或償還273萬6,000元，是否於法有據？茲

分述如下：

　㈠兩造與曾鈺潔、曾鈺棋成立系爭調解之效力，是否及於原告

依勞基法第60條或勞工職災保險保護法第90條第1項規定為

抵充後，所得請求返還或償還之金額？

　⒈按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失能、傷害或疾病時，雇

主應依下列規定予以補償。但如同一事故，依勞工保險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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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他法令規定，已由雇主支付費用補償者，雇主得予以抵

充之。雇主依前條規定給付之補償金額，得抵充就同一事故

所生損害之賠償金額。勞基法第59條第1項及第60條分別定

有明文。又雇主依勞基法第59條規定所負之補償責任，係法

定補償責任，此與依民法規定負侵權行為賠償責任者不同。

勞基法第60條規定，雇主依同法第59條規定給付之補償金

額，得抵充就同一事故所生損害之賠償金額，旨在避免勞工

或其他有請求權人就同一職業災害所生之損害，對於雇主為

重複請求，有失損益相抵之原則（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

第2076號判決參照）。勞基法第59條第1項關於抵充之規

定，係在處理雇主已依勞工保險條例或其他法令規定對勞工

為補償時，於其對勞工所負之職業災害損害賠償，得予以抵

充。本件原告於系爭調解成立前，已給付喪葬費58萬元及薪

資補償240萬元(共計298萬元)予被告及曾鈺潔、曾鈺棋，前

開給付均為職業災害補償之性質，原告主張前開給付之金額

應予以抵充，乃與「依勞工保險條例或其他法令規定，已由

雇主支付費用補償者」無涉，則原告主張本件有勞基法第59

條第1項關於抵充規定之適用，容有誤會，先予敘明。次按

遭遇職業傷病之被保險人於請領本法保險給付前，雇主已依

勞動基準法第59條規定給與職業災害補償者，於被保險人請

領保險給付後，得就同條規定之抵充金額請求其返還。勞工

職災保險保護法第90條第1項亦定有明文，細繹其立法理

由：「為因應部分職業災害勞工先向雇主請求勞動基準法第

59條所定職業災害補償，再向保險人請領職業災害保險給

付，嗣後雇主依前開規定主張抵充時，職業災害勞工未將保

險給付返還，致雇主無從抵充之爭議，爰於第1項規定雇主

得要求勞工返還抵充金額。」乃在處理雇主先給付勞工或其

遺屬職業災害補償，嗣後勞工或其遺屬受領職業災害保險給

付，而未返還雇主，以致雇主無從主張抵充之問題。是以，

於職業災害事件，如雇主依法負損害賠償責任，而雇主於賠

償損害之前，已先行就職災補償之全額或部分為補償，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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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得以其先行補償之數額，抵充其應負損害賠償之金額，方

符損益相抵及損失填補原則。

　⒉按勞資爭議經調解成立者，視為爭議雙方當事人間之契約；

當事人一方為工會時，視為當事人間之團體協約。勞資爭議

處理法第23條定有明文。是成立勞資爭議調解者，於當事人

間僅生和解契約之效力，與依勞動事件法成立之勞動調解與

確定判決有同一之效力不同。惟勞資爭議處理法第59條，准

予勞資爭議調解成立之一方當事人，於他方不履行其義務

時，得向法院聲請裁定強制執行，而許其於裁定准許後得為

強制執行之執行名義。次按和解者，謂當事人約定，互相讓

步，以終止爭執或防止爭執發生之契約。和解有使當事人所

拋棄之權利消滅及使當事人取得和解契約所訂明權利之效

力。民法第736條及第737條分別定有明文。是於和解中已拋

棄之權利，自不容當事人事後另行提起民事訴訟為請求。又

和解之範圍，應以當事人相互間欲求解決之爭點為限，至於

其他爭點，或尚未發生爭執之法律關係，雖與和解事件有

關，如當事人並無欲求一併解決之意思，要不能因其權利人

未表示保留其權利，而認該權利已因和解讓步，視為拋棄而

消滅(最高法院57年台上字第2180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是

否屬於當事人和解之範圍，則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再按解

釋契約，應於文義上及論理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立約

時之真意，並通觀契約全文，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事

實、交易上之習慣等其他一切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誠

信原則，從該意思表示所根基之原因事實、主要目的、經濟

價值、社會客觀認知及當事人所欲表示之法律效果，作全盤

之觀察，以為判斷之基礎，不能徒拘泥字面或截取書據中一

二語，任意推解致失其真意（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925

號判決意旨參照）。前述解釋契約原則，於和解契約之解

釋，亦有適用。

　⒊兩造與曾鈺潔、曾鈺棋於113年4月17日在屏東縣政府勞動暨

青年發展處成立系爭調解，其調解成立內容如前開兩造不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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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事項㈢所示，原告主張：系爭調解成立內容，不包括原告

得依勞基法第59條、60條及依勞工職災保險保護法第90條第

1項抵充後，得請求返還或償還之部分等語；被告則抗辯：

兩造已於系爭調解就系爭事故所生之一切補償、賠償及其他

給付成立和解，原告並已拋棄其餘請求之權利，不得請求伊

返還或償還伊所受領之系爭保險給付等語。觀之系爭調解成

立內容，雖未就原告得否另依勞工職災保險保護法第90條第

1項或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及曾鈺潔、曾鈺棋返還

或償還其等所受領之職業傷病死亡給付乙節，為具體約定，

惟自其內容之記載，可知悉：1.原告先前已給付曾志清之遺

屬喪葬費58萬元、薪資補償240萬元，共298萬元(均屬職業

災害補償性質)；⒉兩造與曾鈺潔、曾鈺棋係就因曾志清遭

遇職業災害死亡，被告所負之職業災害補償及損害賠償責

任，以總額1,049萬元達成和解；⒊原告除前開已給付曾志

清之遺屬之298萬元外，另須給付曾志清之遺屬共751萬元；

⒋兩造與曾鈺潔、曾鈺棋就因系爭事故所生之一切糾紛達成

和解，各方均拋棄因系爭事故所生之對他方民事請求權。依

上，兩造與曾鈺潔、曾鈺棋係針對原告就系爭事故所應補償

及賠償曾志清之遺屬之金額，為一次性之約定，且系爭調解

之當事人拋棄就系爭事故對他方之民事請求權，兩造與曾鈺

潔、曾鈺棋就各自所拋棄民事請求權之範圍，既無特別約

定，則揆諸契約之文義，自應解釋為概括的拋棄因系爭事故

所生之一切民事請求權，而無所保留。又雇主依勞基法第60

條規定行使抵充後，勞工或其遺屬領取之職業災害保險給付

時，雇主就該保險給付之不當得利請求權，及雇主依勞工職

災保險保護法第90條第1項規定抵充後，對勞工或其遺屬所

受領職業災害保險給付之返還請求權，均係基於該職業災害

事件所衍生之民事請求權，則原告於系爭調解所拋棄之權

利，當然包含原告依勞基法第60條或勞工職災保險保護法第

90條第1項規定為抵充後，對被告所受領之系爭保險給付之

不當得利及返還請求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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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⒋證人即系爭調解之調解委員之一陳羿帆到場證稱：兩造於系

爭調解過程中曾提到關於勞保局職業傷病死亡給付之事，調

解委員黃松美有向勞方家屬解釋調解金額為若干，及是否包

含勞保給付部分，並向當事人解釋如勞方家屬將來領取職業

傷病死亡給付，資方有權利可以主張抵充，於黃松美提及前

述之事時，兩造尚未就金額達成一致意見；因勞方家屬所請

求之金額尚無明確之標準，伊向勞方家屬建議由伊提出一個

較可行之金額，伊考量勞方家屬表示勞工薪資自某時起已由

6萬元調整至8萬元，並參考資方已給予之薪資補償係240萬

元(即6萬元乘以40個月)，及資方於調解過程中已承諾給付

之金額為671萬元等情，建議勞方家屬是否以8萬元乘以40個

月作為增加之金額，亦即再增加80萬元，勞方家屬有採納伊

之建議，而資方代理人於與公司確認後，亦同意再給付751

萬元以成立調解；兩造成立系爭調解時，並未就勞基法第59

條之抵充部分有所約定，因該條文就得否抵充已有明文，既

然雙方未就此部分達成合意，調解委員就此亦不會越俎代

庖，故勞基法第59條或勞工職災保險保護法第36條及第90條

所規定之抵充，不在系爭調解成立範圍；系爭調解成立內容

第3點係指雙方就合意之內容外，不得再作其他請求，調解

過程中並無提及該內容會發生雙方不得再向對方有所請求之

效力，但調解成立時有朗讀調解成立內容，當時調解委員有

解釋該點內容，即不能再追加其他訴求；就職業災害補償部

分，原告於調解前已先行給付予勞方家屬，系爭調解之標的

主要係針對賠償部分，但因有考量到薪資補償是以6萬元或8

萬元計算之問題，故亦有處理到部分之補償事宜；調解過程

中，勞方家屬未表示將來領得之職業傷病死亡給付，不願意

返還給資方，如果有這樣講，就無法成立調解，而資方或調

解委員亦未向勞方家屬表示如將來領到職業傷病死亡給付，

須要將相同金額返還給資方；關於抵充部分，調解委員認為

因法有明文，為理所當然之事，故未特意強調，系爭調解過

程中並未提及此事；勞方於第一次調解時主張不含補償金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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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賠償1,440萬元，後來降至補賠償1,140萬元，所謂「補賠

償」係指補償及賠償，但資方不同意1,140萬元之金額等語

(見本院卷第76至80頁)。證人陳羿帆雖陳稱系爭調解成立內

容不包含勞基法及勞工職災保險保護法關於雇主先行給付職

災補償之抵充部分等語，惟其關此部分之陳述，與系爭調解

成立內容之文字記載不符，即難採憑。又依證人陳羿帆所

述，於系爭調解過程中，調解委員黃松美已向當事人述及關

於調解內容是否包含勞保給付部分，及雇主於勞工遺屬將來

領取職業傷病死亡給付時，有可能主張抵充等事宜，則兩造

與曾鈺潔、曾鈺棋成立系爭調解時，應能預見被告及曾鈺

潔、曾鈺棋將會請領曾志清之職業傷病死亡給付，而雙方仍

於系爭調解成立內容第3點為互相拋棄因系爭事故所生之一

切民事上權利之約定，堪認兩造與曾鈺潔、曾鈺棋確有於被

告及曾鈺潔、曾鈺棋受領曾志清之職業傷病死亡給付後，不

再由原告向被告主張抵充已給付之職業災害補償數額，原告

並不得另行請求原告返還或償還其所受領之職業傷病死亡給

付數額之意；否則，兩造與曾鈺潔、曾鈺棋如欲使原告保留

抵充後之返還或償還請求權，理應於調解成立內容約定諸

如：「於勞方家屬領得其餘勞保給付或職業傷病死亡給付，

應將所領得之數額給付予資方」、「資方保留將來依勞基法

或其他勞動法令所得抵充數額之請求權」等文字，益徵原告

於系爭調解所拋棄之權利，確實包含原告依勞基法第60條或

勞工職災保險保護法第90條第1項規定為抵充後之不當得利

或返還請求權。

　⒌原告固主張：依證人陳羿帆所述，可知兩造確實未將原告日

後得否主張抵充列入調解內容，且調解委員於系爭調解過程

已向勞方家屬說明相關抵充之規定，伊公司自得主張抵充，

並請求被告給付273萬6,000元云云。惟系爭調解成立範圍為

何，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而自系爭調解成立內容之文義以

觀，即可知悉兩造就職業災害補償部分抵充後之返還或償還

權利，亦有由原告拋棄權利之意，已如前述，證人陳羿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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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稱系爭調解效力不及於原告得主張抵充之職業傷病死亡給

付云云，乃其個人之主觀意見，既與契約之文義不符，亦有

悖於當事人真意，尚難作為有利於原告主張之認定。是原告

此部分之主張，自非可採。

　㈡原告請求被告返還或償還273萬6,000元，是否於法有據？

　⒈原告於系爭調解所拋棄之權利，包括原告依勞基法第60條或

勞工職災保險保護法第90條第1項規定為抵充後，對被告所

受領之系爭保險給付之不當得利及返還請求權，已據前述，

則原告於被告受領系爭保險給付273萬6,000元後，主張依前

開規定為抵充，再依民法第179條及勞工職災保險保護法第9

0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返還或償還其已受領之系爭保險給

付273萬6,000元，於法自屬無據。

　⒉至原告主張：依勞工職災保險保護法第36條第2項規定，伊

公司得以被告所請領之系爭保險給付，抵充伊公司依勞基法

59條規定應負擔之職業災害補償云云。惟按勞工職災保險保

護法第36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投保單位未依第12條規

定，為符合第6條規定之勞工辦理投保、退保手續，且勞工

遭遇職業傷病請領保險給付者，保險人發給保險給付後，應

於該保險給付之範圍內，確認投保單位應繳納金額，並以書

面行政處分令其限期繳納。投保單位已依前項規定繳納者，

其所屬勞工請領之保險給付得抵充其依勞基法第59條規定應

負擔之職業災害補償。」乃以投保單位未為勞工辦理投保、

退保，嗣後經保險人即勞保局以行政處分令該投保單位補繳

時，方有依勞基法第59條抵充規定之適用。本件原告既無未

為曾志清辦理勞工保險，而經勞保局令補繳之情形，即與勞

工職災保險保護法36第1項之規定無涉，自無同條第2項規定

適用之餘地。是原告另依勞工職災保險保護法第36條第2項

規定為主張，於法亦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依民法第179條及勞工職災保險保護法

第90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其273萬6,000元，及自起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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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

執行之聲請，已失所依附，應併駁回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審酌

後均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薛全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

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書記官　蔡語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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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573號
原      告  裕瑋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佐瑋  
訴訟代理人  陳宏哲律師
被      告  郭親親  
訴訟代理人  黃見志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之配偶曾志清自民國92年4月15日起受僱於伊公司，擔任廠長職位，其於113年2月8日在伊公司位於屏東縣○○鄉○○村○○路00○0號廠房內執行職務時，發生職業災害而死亡（下稱系爭事故）。伊公司已於113年2月先行給付被告及曾志清之2位女兒曾鈺潔、曾鈺棋喪葬費新臺幣（下同）58萬元及薪資補償240萬元，嗣後伊公司與被告及曾鈺潔、曾鈺棋(下合稱曾志清之遺屬)，於113年4月17日成立勞資爭議調解（下稱系爭調解），調解成立內容約定除前開伊公司已給付部分，伊公司同意再給付曾志清之遺屬751萬元，總計1,049萬元作為曾志清在職期間各項補償及賠償之和解金，伊公司已依系爭調解成立內容為履行，於113年4月23日匯款751萬元至被告之台新銀行帳戶。又被告因曾志清之死亡，向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下稱勞保局)申請發給職業傷病死亡給付（下稱系爭保險給付），勞保局於113年5月27日核付發給273萬6,000元，已由被告全數受領。依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下稱勞工職災保險保護法）第36條第2項規定，伊公司有為曾志清辦理勞工職業災害保險，並繳納應負擔之保險費用，則被告已受領之系爭保險給付數額，自得抵充伊公司應負擔之職業災害補償。其次，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60條規定，雇主依同法第59條規定已給付之補償金額，得抵充同一事故之損害賠償金額，伊公司既已依勞基法第59條規定給與曾志清之遺屬職業災害補償，自得以所補償之數額抵充系爭事故之損害賠償金額，則依勞工職災保險保護法第90條第1項規定，伊公司得就已抵充之數額，請求被告返還其所受領之系爭保險給付273萬6,000元。又伊公司行使抵充後，被告受領之系爭保險給付273萬6,000元，已無法律上之原因，並致伊公司受有損害，伊公司亦得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與勞工職災保險保護法第90條第1項擇一為有利於伊公司之認定），請求被告如數償還等情，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273萬6,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兩造與曾鈺潔、曾鈺棋間成立之系爭調解，已生民法和解契約之效力，且系爭調解成立內容第3點記載「因本爭議所衍生之一切糾紛，均在此解決，雙方不得再以任何理由向他方有所請求，並放棄民事請求」，亦即兩造與曾鈺潔、曾鈺棋就系爭事故所生之一切補償、賠償及其他給付成立和解，各方均已拋棄其餘請求之權利，原告自不得再以伊事後領取系爭保險給付為由，依勞工職災保險保護法第90條第1項或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伊返還或償還。況且，於系爭調解過程如原告主張調解成立金額將來尚須扣除曾志清之遺屬所受領之職業傷病死亡給付，伊不可能同意成立調解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之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下列事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龍泉禮儀社免用統一發票收據、治喪明細表、玉山全球智匯網臺幣交易付款結果、屏東縣政府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及勞保局113年5月27日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3至35頁)，堪認屬實。
　㈠曾志清受僱於被告，擔任廠長職位，其於113年2月8日因職業災害死亡。
　㈡原告及曾鈺潔、曾鈺棋分別為曾志清之配偶及女兒。
　㈢兩造與曾鈺潔、曾鈺棋於113年4月17日在屏東縣政府勞動暨青年發展處成立系爭調解，調解成立內容為：「勞資雙方合意：1.資方除已先支付之喪葬費新臺幣58萬元、薪資補償240萬元外，同意再給付勞方家屬(郭親親、曾鈺潔、曾鈺棋)新臺幣751萬元，總計新臺幣1,049萬元，作為勞方在職期間各項補賠償之和解金。2.前述款項於113年4月30日前由資方匯入勞方指定帳戶(台新銀行、戶名：郭親親、帳號：0000-00-0000000-0)。3.上述調解方案經雙方簽署並遵守履行後，因本爭議所衍生之一切糾紛，均在此解決，雙方不得再以任何理由向他方有所請求，並放棄民事請求、刑事責任之自訴、告訴(發)權利暨行政上之主張(如已申訴、檢舉、告訴，並同意一併撤銷及撤回)。」原告業於113年4月23日匯款751萬元至被告之台新銀行帳戶。
　㈣勞保局於113年5月27日核付被告所申請之曾志清職業傷病死亡給付(遺屬津貼及喪葬津貼)共273萬6,000元，已由被告具領。
四、本件之爭點為：㈠兩造與曾鈺潔、曾鈺棋成立系爭調解之效力，是否及於原告依勞基法第60條或勞工職災保險保護法第90條第1項規定為抵充後，所得請求返還或償還之金額？㈡原告請求被告返還或償還273萬6,000元，是否於法有據？茲分述如下：
　㈠兩造與曾鈺潔、曾鈺棋成立系爭調解之效力，是否及於原告依勞基法第60條或勞工職災保險保護法第90條第1項規定為抵充後，所得請求返還或償還之金額？
　⒈按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失能、傷害或疾病時，雇主應依下列規定予以補償。但如同一事故，依勞工保險條例或其他法令規定，已由雇主支付費用補償者，雇主得予以抵充之。雇主依前條規定給付之補償金額，得抵充就同一事故所生損害之賠償金額。勞基法第59條第1項及第60條分別定有明文。又雇主依勞基法第59條規定所負之補償責任，係法定補償責任，此與依民法規定負侵權行為賠償責任者不同。勞基法第60條規定，雇主依同法第59條規定給付之補償金額，得抵充就同一事故所生損害之賠償金額，旨在避免勞工或其他有請求權人就同一職業災害所生之損害，對於雇主為重複請求，有失損益相抵之原則（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076號判決參照）。勞基法第59條第1項關於抵充之規定，係在處理雇主已依勞工保險條例或其他法令規定對勞工為補償時，於其對勞工所負之職業災害損害賠償，得予以抵充。本件原告於系爭調解成立前，已給付喪葬費58萬元及薪資補償240萬元(共計298萬元)予被告及曾鈺潔、曾鈺棋，前開給付均為職業災害補償之性質，原告主張前開給付之金額應予以抵充，乃與「依勞工保險條例或其他法令規定，已由雇主支付費用補償者」無涉，則原告主張本件有勞基法第59條第1項關於抵充規定之適用，容有誤會，先予敘明。次按遭遇職業傷病之被保險人於請領本法保險給付前，雇主已依勞動基準法第59條規定給與職業災害補償者，於被保險人請領保險給付後，得就同條規定之抵充金額請求其返還。勞工職災保險保護法第90條第1項亦定有明文，細繹其立法理由：「為因應部分職業災害勞工先向雇主請求勞動基準法第59條所定職業災害補償，再向保險人請領職業災害保險給付，嗣後雇主依前開規定主張抵充時，職業災害勞工未將保險給付返還，致雇主無從抵充之爭議，爰於第1項規定雇主得要求勞工返還抵充金額。」乃在處理雇主先給付勞工或其遺屬職業災害補償，嗣後勞工或其遺屬受領職業災害保險給付，而未返還雇主，以致雇主無從主張抵充之問題。是以，於職業災害事件，如雇主依法負損害賠償責任，而雇主於賠償損害之前，已先行就職災補償之全額或部分為補償，雇主自得以其先行補償之數額，抵充其應負損害賠償之金額，方符損益相抵及損失填補原則。
　⒉按勞資爭議經調解成立者，視為爭議雙方當事人間之契約；當事人一方為工會時，視為當事人間之團體協約。勞資爭議處理法第23條定有明文。是成立勞資爭議調解者，於當事人間僅生和解契約之效力，與依勞動事件法成立之勞動調解與確定判決有同一之效力不同。惟勞資爭議處理法第59條，准予勞資爭議調解成立之一方當事人，於他方不履行其義務時，得向法院聲請裁定強制執行，而許其於裁定准許後得為強制執行之執行名義。次按和解者，謂當事人約定，互相讓步，以終止爭執或防止爭執發生之契約。和解有使當事人所拋棄之權利消滅及使當事人取得和解契約所訂明權利之效力。民法第736條及第737條分別定有明文。是於和解中已拋棄之權利，自不容當事人事後另行提起民事訴訟為請求。又和解之範圍，應以當事人相互間欲求解決之爭點為限，至於其他爭點，或尚未發生爭執之法律關係，雖與和解事件有關，如當事人並無欲求一併解決之意思，要不能因其權利人未表示保留其權利，而認該權利已因和解讓步，視為拋棄而消滅(最高法院57年台上字第2180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是否屬於當事人和解之範圍，則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再按解釋契約，應於文義上及論理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並通觀契約全文，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事實、交易上之習慣等其他一切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從該意思表示所根基之原因事實、主要目的、經濟價值、社會客觀認知及當事人所欲表示之法律效果，作全盤之觀察，以為判斷之基礎，不能徒拘泥字面或截取書據中一二語，任意推解致失其真意（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925號判決意旨參照）。前述解釋契約原則，於和解契約之解釋，亦有適用。
　⒊兩造與曾鈺潔、曾鈺棋於113年4月17日在屏東縣政府勞動暨青年發展處成立系爭調解，其調解成立內容如前開兩造不爭執事項㈢所示，原告主張：系爭調解成立內容，不包括原告得依勞基法第59條、60條及依勞工職災保險保護法第90條第1項抵充後，得請求返還或償還之部分等語；被告則抗辯：兩造已於系爭調解就系爭事故所生之一切補償、賠償及其他給付成立和解，原告並已拋棄其餘請求之權利，不得請求伊返還或償還伊所受領之系爭保險給付等語。觀之系爭調解成立內容，雖未就原告得否另依勞工職災保險保護法第90條第1項或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及曾鈺潔、曾鈺棋返還或償還其等所受領之職業傷病死亡給付乙節，為具體約定，惟自其內容之記載，可知悉：1.原告先前已給付曾志清之遺屬喪葬費58萬元、薪資補償240萬元，共298萬元(均屬職業災害補償性質)；⒉兩造與曾鈺潔、曾鈺棋係就因曾志清遭遇職業災害死亡，被告所負之職業災害補償及損害賠償責任，以總額1,049萬元達成和解；⒊原告除前開已給付曾志清之遺屬之298萬元外，另須給付曾志清之遺屬共751萬元；⒋兩造與曾鈺潔、曾鈺棋就因系爭事故所生之一切糾紛達成和解，各方均拋棄因系爭事故所生之對他方民事請求權。依上，兩造與曾鈺潔、曾鈺棋係針對原告就系爭事故所應補償及賠償曾志清之遺屬之金額，為一次性之約定，且系爭調解之當事人拋棄就系爭事故對他方之民事請求權，兩造與曾鈺潔、曾鈺棋就各自所拋棄民事請求權之範圍，既無特別約定，則揆諸契約之文義，自應解釋為概括的拋棄因系爭事故所生之一切民事請求權，而無所保留。又雇主依勞基法第60條規定行使抵充後，勞工或其遺屬領取之職業災害保險給付時，雇主就該保險給付之不當得利請求權，及雇主依勞工職災保險保護法第90條第1項規定抵充後，對勞工或其遺屬所受領職業災害保險給付之返還請求權，均係基於該職業災害事件所衍生之民事請求權，則原告於系爭調解所拋棄之權利，當然包含原告依勞基法第60條或勞工職災保險保護法第90條第1項規定為抵充後，對被告所受領之系爭保險給付之不當得利及返還請求權。
　⒋證人即系爭調解之調解委員之一陳羿帆到場證稱：兩造於系爭調解過程中曾提到關於勞保局職業傷病死亡給付之事，調解委員黃松美有向勞方家屬解釋調解金額為若干，及是否包含勞保給付部分，並向當事人解釋如勞方家屬將來領取職業傷病死亡給付，資方有權利可以主張抵充，於黃松美提及前述之事時，兩造尚未就金額達成一致意見；因勞方家屬所請求之金額尚無明確之標準，伊向勞方家屬建議由伊提出一個較可行之金額，伊考量勞方家屬表示勞工薪資自某時起已由6萬元調整至8萬元，並參考資方已給予之薪資補償係240萬元(即6萬元乘以40個月)，及資方於調解過程中已承諾給付之金額為671萬元等情，建議勞方家屬是否以8萬元乘以40個月作為增加之金額，亦即再增加80萬元，勞方家屬有採納伊之建議，而資方代理人於與公司確認後，亦同意再給付751萬元以成立調解；兩造成立系爭調解時，並未就勞基法第59條之抵充部分有所約定，因該條文就得否抵充已有明文，既然雙方未就此部分達成合意，調解委員就此亦不會越俎代庖，故勞基法第59條或勞工職災保險保護法第36條及第90條所規定之抵充，不在系爭調解成立範圍；系爭調解成立內容第3點係指雙方就合意之內容外，不得再作其他請求，調解過程中並無提及該內容會發生雙方不得再向對方有所請求之效力，但調解成立時有朗讀調解成立內容，當時調解委員有解釋該點內容，即不能再追加其他訴求；就職業災害補償部分，原告於調解前已先行給付予勞方家屬，系爭調解之標的主要係針對賠償部分，但因有考量到薪資補償是以6萬元或8萬元計算之問題，故亦有處理到部分之補償事宜；調解過程中，勞方家屬未表示將來領得之職業傷病死亡給付，不願意返還給資方，如果有這樣講，就無法成立調解，而資方或調解委員亦未向勞方家屬表示如將來領到職業傷病死亡給付，須要將相同金額返還給資方；關於抵充部分，調解委員認為因法有明文，為理所當然之事，故未特意強調，系爭調解過程中並未提及此事；勞方於第一次調解時主張不含補償金至少賠償1,440萬元，後來降至補賠償1,140萬元，所謂「補賠償」係指補償及賠償，但資方不同意1,140萬元之金額等語(見本院卷第76至80頁)。證人陳羿帆雖陳稱系爭調解成立內容不包含勞基法及勞工職災保險保護法關於雇主先行給付職災補償之抵充部分等語，惟其關此部分之陳述，與系爭調解成立內容之文字記載不符，即難採憑。又依證人陳羿帆所述，於系爭調解過程中，調解委員黃松美已向當事人述及關於調解內容是否包含勞保給付部分，及雇主於勞工遺屬將來領取職業傷病死亡給付時，有可能主張抵充等事宜，則兩造與曾鈺潔、曾鈺棋成立系爭調解時，應能預見被告及曾鈺潔、曾鈺棋將會請領曾志清之職業傷病死亡給付，而雙方仍於系爭調解成立內容第3點為互相拋棄因系爭事故所生之一切民事上權利之約定，堪認兩造與曾鈺潔、曾鈺棋確有於被告及曾鈺潔、曾鈺棋受領曾志清之職業傷病死亡給付後，不再由原告向被告主張抵充已給付之職業災害補償數額，原告並不得另行請求原告返還或償還其所受領之職業傷病死亡給付數額之意；否則，兩造與曾鈺潔、曾鈺棋如欲使原告保留抵充後之返還或償還請求權，理應於調解成立內容約定諸如：「於勞方家屬領得其餘勞保給付或職業傷病死亡給付，應將所領得之數額給付予資方」、「資方保留將來依勞基法或其他勞動法令所得抵充數額之請求權」等文字，益徵原告於系爭調解所拋棄之權利，確實包含原告依勞基法第60條或勞工職災保險保護法第90條第1項規定為抵充後之不當得利或返還請求權。
　⒌原告固主張：依證人陳羿帆所述，可知兩造確實未將原告日後得否主張抵充列入調解內容，且調解委員於系爭調解過程已向勞方家屬說明相關抵充之規定，伊公司自得主張抵充，並請求被告給付273萬6,000元云云。惟系爭調解成立範圍為何，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而自系爭調解成立內容之文義以觀，即可知悉兩造就職業災害補償部分抵充後之返還或償還權利，亦有由原告拋棄權利之意，已如前述，證人陳羿帆所陳稱系爭調解效力不及於原告得主張抵充之職業傷病死亡給付云云，乃其個人之主觀意見，既與契約之文義不符，亦有悖於當事人真意，尚難作為有利於原告主張之認定。是原告此部分之主張，自非可採。
　㈡原告請求被告返還或償還273萬6,000元，是否於法有據？
　⒈原告於系爭調解所拋棄之權利，包括原告依勞基法第60條或勞工職災保險保護法第90條第1項規定為抵充後，對被告所受領之系爭保險給付之不當得利及返還請求權，已據前述，則原告於被告受領系爭保險給付273萬6,000元後，主張依前開規定為抵充，再依民法第179條及勞工職災保險保護法第90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返還或償還其已受領之系爭保險給付273萬6,000元，於法自屬無據。
　⒉至原告主張：依勞工職災保險保護法第36條第2項規定，伊公司得以被告所請領之系爭保險給付，抵充伊公司依勞基法59條規定應負擔之職業災害補償云云。惟按勞工職災保險保護法第36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投保單位未依第12條規定，為符合第6條規定之勞工辦理投保、退保手續，且勞工遭遇職業傷病請領保險給付者，保險人發給保險給付後，應於該保險給付之範圍內，確認投保單位應繳納金額，並以書面行政處分令其限期繳納。投保單位已依前項規定繳納者，其所屬勞工請領之保險給付得抵充其依勞基法第59條規定應負擔之職業災害補償。」乃以投保單位未為勞工辦理投保、退保，嗣後經保險人即勞保局以行政處分令該投保單位補繳時，方有依勞基法第59條抵充規定之適用。本件原告既無未為曾志清辦理勞工保險，而經勞保局令補繳之情形，即與勞工職災保險保護法36第1項之規定無涉，自無同條第2項規定適用之餘地。是原告另依勞工職災保險保護法第36條第2項規定為主張，於法亦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依民法第179條及勞工職災保險保護法第90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其273萬6,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依附，應併駁回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審酌後均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薛全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書記官　蔡語珊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573號
原      告  裕瑋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佐瑋  
訴訟代理人  陳宏哲律師
被      告  郭親親  
訴訟代理人  黃見志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0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之配偶曾志清自民國92年4月15日起受僱於
    伊公司，擔任廠長職位，其於113年2月8日在伊公司位於屏
    東縣○○鄉○○村○○路00○0號廠房內執行職務時，發生職業災害
    而死亡（下稱系爭事故）。伊公司已於113年2月先行給付被
    告及曾志清之2位女兒曾鈺潔、曾鈺棋喪葬費新臺幣（下同
    ）58萬元及薪資補償240萬元，嗣後伊公司與被告及曾鈺潔
    、曾鈺棋(下合稱曾志清之遺屬)，於113年4月17日成立勞資
    爭議調解（下稱系爭調解），調解成立內容約定除前開伊公
    司已給付部分，伊公司同意再給付曾志清之遺屬751萬元，
    總計1,049萬元作為曾志清在職期間各項補償及賠償之和解
    金，伊公司已依系爭調解成立內容為履行，於113年4月23日
    匯款751萬元至被告之台新銀行帳戶。又被告因曾志清之死
    亡，向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下稱勞保局)申請發給職業傷病死
    亡給付（下稱系爭保險給付），勞保局於113年5月27日核付
    發給273萬6,000元，已由被告全數受領。依勞工職業災害保
    險及保護法（下稱勞工職災保險保護法）第36條第2項規定
    ，伊公司有為曾志清辦理勞工職業災害保險，並繳納應負擔
    之保險費用，則被告已受領之系爭保險給付數額，自得抵充
    伊公司應負擔之職業災害補償。其次，依勞動基準法（下稱
    勞基法）第60條規定，雇主依同法第59條規定已給付之補償
    金額，得抵充同一事故之損害賠償金額，伊公司既已依勞基
    法第59條規定給與曾志清之遺屬職業災害補償，自得以所補
    償之數額抵充系爭事故之損害賠償金額，則依勞工職災保險
    保護法第90條第1項規定，伊公司得就已抵充之數額，請求
    被告返還其所受領之系爭保險給付273萬6,000元。又伊公司
    行使抵充後，被告受領之系爭保險給付273萬6,000元，已無
    法律上之原因，並致伊公司受有損害，伊公司亦得依民法第
    179條規定（與勞工職災保險保護法第90條第1項擇一為有利
    於伊公司之認定），請求被告如數償還等情，並聲明：㈠被
    告應給付原告273萬6,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原告願供擔保
    ，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兩造與曾鈺潔、曾鈺棋間成立之系爭調解，已生
    民法和解契約之效力，且系爭調解成立內容第3點記載「因
    本爭議所衍生之一切糾紛，均在此解決，雙方不得再以任何
    理由向他方有所請求，並放棄民事請求」，亦即兩造與曾鈺
    潔、曾鈺棋就系爭事故所生之一切補償、賠償及其他給付成
    立和解，各方均已拋棄其餘請求之權利，原告自不得再以伊
    事後領取系爭保險給付為由，依勞工職災保險保護法第90條
    第1項或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伊返還或償還。況且，於系爭
    調解過程如原告主張調解成立金額將來尚須扣除曾志清之遺
    屬所受領之職業傷病死亡給付，伊不可能同意成立調解等語
    ，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
    如受不利之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下列事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龍泉禮儀社免用統一發票
    收據、治喪明細表、玉山全球智匯網臺幣交易付款結果、屏
    東縣政府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及勞保局113年5月27日函在卷可
    稽(見本院卷第23至35頁)，堪認屬實。
　㈠曾志清受僱於被告，擔任廠長職位，其於113年2月8日因職業
    災害死亡。
　㈡原告及曾鈺潔、曾鈺棋分別為曾志清之配偶及女兒。
　㈢兩造與曾鈺潔、曾鈺棋於113年4月17日在屏東縣政府勞動暨
    青年發展處成立系爭調解，調解成立內容為：「勞資雙方合
    意：1.資方除已先支付之喪葬費新臺幣58萬元、薪資補償24
    0萬元外，同意再給付勞方家屬(郭親親、曾鈺潔、曾鈺棋)
    新臺幣751萬元，總計新臺幣1,049萬元，作為勞方在職期間
    各項補賠償之和解金。2.前述款項於113年4月30日前由資方
    匯入勞方指定帳戶(台新銀行、戶名：郭親親、帳號：0000-
    00-0000000-0)。3.上述調解方案經雙方簽署並遵守履行後
    ，因本爭議所衍生之一切糾紛，均在此解決，雙方不得再以
    任何理由向他方有所請求，並放棄民事請求、刑事責任之自
    訴、告訴(發)權利暨行政上之主張(如已申訴、檢舉、告訴
    ，並同意一併撤銷及撤回)。」原告業於113年4月23日匯款7
    51萬元至被告之台新銀行帳戶。
　㈣勞保局於113年5月27日核付被告所申請之曾志清職業傷病死
    亡給付(遺屬津貼及喪葬津貼)共273萬6,000元，已由被告具
    領。
四、本件之爭點為：㈠兩造與曾鈺潔、曾鈺棋成立系爭調解之效
    力，是否及於原告依勞基法第60條或勞工職災保險保護法第
    90條第1項規定為抵充後，所得請求返還或償還之金額？㈡原
    告請求被告返還或償還273萬6,000元，是否於法有據？茲分
    述如下：
　㈠兩造與曾鈺潔、曾鈺棋成立系爭調解之效力，是否及於原告
    依勞基法第60條或勞工職災保險保護法第90條第1項規定為
    抵充後，所得請求返還或償還之金額？
　⒈按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失能、傷害或疾病時，雇
    主應依下列規定予以補償。但如同一事故，依勞工保險條例
    或其他法令規定，已由雇主支付費用補償者，雇主得予以抵
    充之。雇主依前條規定給付之補償金額，得抵充就同一事故
    所生損害之賠償金額。勞基法第59條第1項及第60條分別定
    有明文。又雇主依勞基法第59條規定所負之補償責任，係法
    定補償責任，此與依民法規定負侵權行為賠償責任者不同。
    勞基法第60條規定，雇主依同法第59條規定給付之補償金額
    ，得抵充就同一事故所生損害之賠償金額，旨在避免勞工或
    其他有請求權人就同一職業災害所生之損害，對於雇主為重
    複請求，有失損益相抵之原則（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
    076號判決參照）。勞基法第59條第1項關於抵充之規定，係
    在處理雇主已依勞工保險條例或其他法令規定對勞工為補償
    時，於其對勞工所負之職業災害損害賠償，得予以抵充。本
    件原告於系爭調解成立前，已給付喪葬費58萬元及薪資補償
    240萬元(共計298萬元)予被告及曾鈺潔、曾鈺棋，前開給付
    均為職業災害補償之性質，原告主張前開給付之金額應予以
    抵充，乃與「依勞工保險條例或其他法令規定，已由雇主支
    付費用補償者」無涉，則原告主張本件有勞基法第59條第1
    項關於抵充規定之適用，容有誤會，先予敘明。次按遭遇職
    業傷病之被保險人於請領本法保險給付前，雇主已依勞動基
    準法第59條規定給與職業災害補償者，於被保險人請領保險
    給付後，得就同條規定之抵充金額請求其返還。勞工職災保
    險保護法第90條第1項亦定有明文，細繹其立法理由：「為
    因應部分職業災害勞工先向雇主請求勞動基準法第59條所定
    職業災害補償，再向保險人請領職業災害保險給付，嗣後雇
    主依前開規定主張抵充時，職業災害勞工未將保險給付返還
    ，致雇主無從抵充之爭議，爰於第1項規定雇主得要求勞工
    返還抵充金額。」乃在處理雇主先給付勞工或其遺屬職業災
    害補償，嗣後勞工或其遺屬受領職業災害保險給付，而未返
    還雇主，以致雇主無從主張抵充之問題。是以，於職業災害
    事件，如雇主依法負損害賠償責任，而雇主於賠償損害之前
    ，已先行就職災補償之全額或部分為補償，雇主自得以其先
    行補償之數額，抵充其應負損害賠償之金額，方符損益相抵
    及損失填補原則。
　⒉按勞資爭議經調解成立者，視為爭議雙方當事人間之契約；
    當事人一方為工會時，視為當事人間之團體協約。勞資爭議
    處理法第23條定有明文。是成立勞資爭議調解者，於當事人
    間僅生和解契約之效力，與依勞動事件法成立之勞動調解與
    確定判決有同一之效力不同。惟勞資爭議處理法第59條，准
    予勞資爭議調解成立之一方當事人，於他方不履行其義務時
    ，得向法院聲請裁定強制執行，而許其於裁定准許後得為強
    制執行之執行名義。次按和解者，謂當事人約定，互相讓步
    ，以終止爭執或防止爭執發生之契約。和解有使當事人所拋
    棄之權利消滅及使當事人取得和解契約所訂明權利之效力。
    民法第736條及第737條分別定有明文。是於和解中已拋棄之
    權利，自不容當事人事後另行提起民事訴訟為請求。又和解
    之範圍，應以當事人相互間欲求解決之爭點為限，至於其他
    爭點，或尚未發生爭執之法律關係，雖與和解事件有關，如
    當事人並無欲求一併解決之意思，要不能因其權利人未表示
    保留其權利，而認該權利已因和解讓步，視為拋棄而消滅(
    最高法院57年台上字第2180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是否屬
    於當事人和解之範圍，則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再按解釋契
    約，應於文義上及論理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
    真意，並通觀契約全文，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事實、
    交易上之習慣等其他一切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誠信原
    則，從該意思表示所根基之原因事實、主要目的、經濟價值
    、社會客觀認知及當事人所欲表示之法律效果，作全盤之觀
    察，以為判斷之基礎，不能徒拘泥字面或截取書據中一二語
    ，任意推解致失其真意（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925號判
    決意旨參照）。前述解釋契約原則，於和解契約之解釋，亦
    有適用。
　⒊兩造與曾鈺潔、曾鈺棋於113年4月17日在屏東縣政府勞動暨
    青年發展處成立系爭調解，其調解成立內容如前開兩造不爭
    執事項㈢所示，原告主張：系爭調解成立內容，不包括原告
    得依勞基法第59條、60條及依勞工職災保險保護法第90條第
    1項抵充後，得請求返還或償還之部分等語；被告則抗辯：
    兩造已於系爭調解就系爭事故所生之一切補償、賠償及其他
    給付成立和解，原告並已拋棄其餘請求之權利，不得請求伊
    返還或償還伊所受領之系爭保險給付等語。觀之系爭調解成
    立內容，雖未就原告得否另依勞工職災保險保護法第90條第
    1項或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及曾鈺潔、曾鈺棋返還
    或償還其等所受領之職業傷病死亡給付乙節，為具體約定，
    惟自其內容之記載，可知悉：1.原告先前已給付曾志清之遺
    屬喪葬費58萬元、薪資補償240萬元，共298萬元(均屬職業
    災害補償性質)；⒉兩造與曾鈺潔、曾鈺棋係就因曾志清遭遇
    職業災害死亡，被告所負之職業災害補償及損害賠償責任，
    以總額1,049萬元達成和解；⒊原告除前開已給付曾志清之遺
    屬之298萬元外，另須給付曾志清之遺屬共751萬元；⒋兩造
    與曾鈺潔、曾鈺棋就因系爭事故所生之一切糾紛達成和解，
    各方均拋棄因系爭事故所生之對他方民事請求權。依上，兩
    造與曾鈺潔、曾鈺棋係針對原告就系爭事故所應補償及賠償
    曾志清之遺屬之金額，為一次性之約定，且系爭調解之當事
    人拋棄就系爭事故對他方之民事請求權，兩造與曾鈺潔、曾
    鈺棋就各自所拋棄民事請求權之範圍，既無特別約定，則揆
    諸契約之文義，自應解釋為概括的拋棄因系爭事故所生之一
    切民事請求權，而無所保留。又雇主依勞基法第60條規定行
    使抵充後，勞工或其遺屬領取之職業災害保險給付時，雇主
    就該保險給付之不當得利請求權，及雇主依勞工職災保險保
    護法第90條第1項規定抵充後，對勞工或其遺屬所受領職業
    災害保險給付之返還請求權，均係基於該職業災害事件所衍
    生之民事請求權，則原告於系爭調解所拋棄之權利，當然包
    含原告依勞基法第60條或勞工職災保險保護法第90條第1項
    規定為抵充後，對被告所受領之系爭保險給付之不當得利及
    返還請求權。
　⒋證人即系爭調解之調解委員之一陳羿帆到場證稱：兩造於系
    爭調解過程中曾提到關於勞保局職業傷病死亡給付之事，調
    解委員黃松美有向勞方家屬解釋調解金額為若干，及是否包
    含勞保給付部分，並向當事人解釋如勞方家屬將來領取職業
    傷病死亡給付，資方有權利可以主張抵充，於黃松美提及前
    述之事時，兩造尚未就金額達成一致意見；因勞方家屬所請
    求之金額尚無明確之標準，伊向勞方家屬建議由伊提出一個
    較可行之金額，伊考量勞方家屬表示勞工薪資自某時起已由
    6萬元調整至8萬元，並參考資方已給予之薪資補償係240萬
    元(即6萬元乘以40個月)，及資方於調解過程中已承諾給付
    之金額為671萬元等情，建議勞方家屬是否以8萬元乘以40個
    月作為增加之金額，亦即再增加80萬元，勞方家屬有採納伊
    之建議，而資方代理人於與公司確認後，亦同意再給付751
    萬元以成立調解；兩造成立系爭調解時，並未就勞基法第59
    條之抵充部分有所約定，因該條文就得否抵充已有明文，既
    然雙方未就此部分達成合意，調解委員就此亦不會越俎代庖
    ，故勞基法第59條或勞工職災保險保護法第36條及第90條所
    規定之抵充，不在系爭調解成立範圍；系爭調解成立內容第
    3點係指雙方就合意之內容外，不得再作其他請求，調解過
    程中並無提及該內容會發生雙方不得再向對方有所請求之效
    力，但調解成立時有朗讀調解成立內容，當時調解委員有解
    釋該點內容，即不能再追加其他訴求；就職業災害補償部分
    ，原告於調解前已先行給付予勞方家屬，系爭調解之標的主
    要係針對賠償部分，但因有考量到薪資補償是以6萬元或8萬
    元計算之問題，故亦有處理到部分之補償事宜；調解過程中
    ，勞方家屬未表示將來領得之職業傷病死亡給付，不願意返
    還給資方，如果有這樣講，就無法成立調解，而資方或調解
    委員亦未向勞方家屬表示如將來領到職業傷病死亡給付，須
    要將相同金額返還給資方；關於抵充部分，調解委員認為因
    法有明文，為理所當然之事，故未特意強調，系爭調解過程
    中並未提及此事；勞方於第一次調解時主張不含補償金至少
    賠償1,440萬元，後來降至補賠償1,140萬元，所謂「補賠償
    」係指補償及賠償，但資方不同意1,140萬元之金額等語(見
    本院卷第76至80頁)。證人陳羿帆雖陳稱系爭調解成立內容
    不包含勞基法及勞工職災保險保護法關於雇主先行給付職災
    補償之抵充部分等語，惟其關此部分之陳述，與系爭調解成
    立內容之文字記載不符，即難採憑。又依證人陳羿帆所述，
    於系爭調解過程中，調解委員黃松美已向當事人述及關於調
    解內容是否包含勞保給付部分，及雇主於勞工遺屬將來領取
    職業傷病死亡給付時，有可能主張抵充等事宜，則兩造與曾
    鈺潔、曾鈺棋成立系爭調解時，應能預見被告及曾鈺潔、曾
    鈺棋將會請領曾志清之職業傷病死亡給付，而雙方仍於系爭
    調解成立內容第3點為互相拋棄因系爭事故所生之一切民事
    上權利之約定，堪認兩造與曾鈺潔、曾鈺棋確有於被告及曾
    鈺潔、曾鈺棋受領曾志清之職業傷病死亡給付後，不再由原
    告向被告主張抵充已給付之職業災害補償數額，原告並不得
    另行請求原告返還或償還其所受領之職業傷病死亡給付數額
    之意；否則，兩造與曾鈺潔、曾鈺棋如欲使原告保留抵充後
    之返還或償還請求權，理應於調解成立內容約定諸如：「於
    勞方家屬領得其餘勞保給付或職業傷病死亡給付，應將所領
    得之數額給付予資方」、「資方保留將來依勞基法或其他勞
    動法令所得抵充數額之請求權」等文字，益徵原告於系爭調
    解所拋棄之權利，確實包含原告依勞基法第60條或勞工職災
    保險保護法第90條第1項規定為抵充後之不當得利或返還請
    求權。
　⒌原告固主張：依證人陳羿帆所述，可知兩造確實未將原告日
    後得否主張抵充列入調解內容，且調解委員於系爭調解過程
    已向勞方家屬說明相關抵充之規定，伊公司自得主張抵充，
    並請求被告給付273萬6,000元云云。惟系爭調解成立範圍為
    何，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而自系爭調解成立內容之文義以
    觀，即可知悉兩造就職業災害補償部分抵充後之返還或償還
    權利，亦有由原告拋棄權利之意，已如前述，證人陳羿帆所
    陳稱系爭調解效力不及於原告得主張抵充之職業傷病死亡給
    付云云，乃其個人之主觀意見，既與契約之文義不符，亦有
    悖於當事人真意，尚難作為有利於原告主張之認定。是原告
    此部分之主張，自非可採。
　㈡原告請求被告返還或償還273萬6,000元，是否於法有據？
　⒈原告於系爭調解所拋棄之權利，包括原告依勞基法第60條或
    勞工職災保險保護法第90條第1項規定為抵充後，對被告所
    受領之系爭保險給付之不當得利及返還請求權，已據前述，
    則原告於被告受領系爭保險給付273萬6,000元後，主張依前
    開規定為抵充，再依民法第179條及勞工職災保險保護法第9
    0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返還或償還其已受領之系爭保險給
    付273萬6,000元，於法自屬無據。
　⒉至原告主張：依勞工職災保險保護法第36條第2項規定，伊公
    司得以被告所請領之系爭保險給付，抵充伊公司依勞基法59
    條規定應負擔之職業災害補償云云。惟按勞工職災保險保護
    法第36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投保單位未依第12條規定，
    為符合第6條規定之勞工辦理投保、退保手續，且勞工遭遇
    職業傷病請領保險給付者，保險人發給保險給付後，應於該
    保險給付之範圍內，確認投保單位應繳納金額，並以書面行
    政處分令其限期繳納。投保單位已依前項規定繳納者，其所
    屬勞工請領之保險給付得抵充其依勞基法第59條規定應負擔
    之職業災害補償。」乃以投保單位未為勞工辦理投保、退保
    ，嗣後經保險人即勞保局以行政處分令該投保單位補繳時，
    方有依勞基法第59條抵充規定之適用。本件原告既無未為曾
    志清辦理勞工保險，而經勞保局令補繳之情形，即與勞工職
    災保險保護法36第1項之規定無涉，自無同條第2項規定適用
    之餘地。是原告另依勞工職災保險保護法第36條第2項規定
    為主張，於法亦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依民法第179條及勞工職災保險保護法
    第90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其273萬6,000元，及自起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
    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
    執行之聲請，已失所依附，應併駁回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審酌
    後均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薛全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
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書記官　蔡語珊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573號
原      告  裕瑋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佐瑋  
訴訟代理人  陳宏哲律師
被      告  郭親親  
訴訟代理人  黃見志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之配偶曾志清自民國92年4月15日起受僱於伊公司，擔任廠長職位，其於113年2月8日在伊公司位於屏東縣○○鄉○○村○○路00○0號廠房內執行職務時，發生職業災害而死亡（下稱系爭事故）。伊公司已於113年2月先行給付被告及曾志清之2位女兒曾鈺潔、曾鈺棋喪葬費新臺幣（下同）58萬元及薪資補償240萬元，嗣後伊公司與被告及曾鈺潔、曾鈺棋(下合稱曾志清之遺屬)，於113年4月17日成立勞資爭議調解（下稱系爭調解），調解成立內容約定除前開伊公司已給付部分，伊公司同意再給付曾志清之遺屬751萬元，總計1,049萬元作為曾志清在職期間各項補償及賠償之和解金，伊公司已依系爭調解成立內容為履行，於113年4月23日匯款751萬元至被告之台新銀行帳戶。又被告因曾志清之死亡，向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下稱勞保局)申請發給職業傷病死亡給付（下稱系爭保險給付），勞保局於113年5月27日核付發給273萬6,000元，已由被告全數受領。依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下稱勞工職災保險保護法）第36條第2項規定，伊公司有為曾志清辦理勞工職業災害保險，並繳納應負擔之保險費用，則被告已受領之系爭保險給付數額，自得抵充伊公司應負擔之職業災害補償。其次，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60條規定，雇主依同法第59條規定已給付之補償金額，得抵充同一事故之損害賠償金額，伊公司既已依勞基法第59條規定給與曾志清之遺屬職業災害補償，自得以所補償之數額抵充系爭事故之損害賠償金額，則依勞工職災保險保護法第90條第1項規定，伊公司得就已抵充之數額，請求被告返還其所受領之系爭保險給付273萬6,000元。又伊公司行使抵充後，被告受領之系爭保險給付273萬6,000元，已無法律上之原因，並致伊公司受有損害，伊公司亦得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與勞工職災保險保護法第90條第1項擇一為有利於伊公司之認定），請求被告如數償還等情，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273萬6,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兩造與曾鈺潔、曾鈺棋間成立之系爭調解，已生民法和解契約之效力，且系爭調解成立內容第3點記載「因本爭議所衍生之一切糾紛，均在此解決，雙方不得再以任何理由向他方有所請求，並放棄民事請求」，亦即兩造與曾鈺潔、曾鈺棋就系爭事故所生之一切補償、賠償及其他給付成立和解，各方均已拋棄其餘請求之權利，原告自不得再以伊事後領取系爭保險給付為由，依勞工職災保險保護法第90條第1項或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伊返還或償還。況且，於系爭調解過程如原告主張調解成立金額將來尚須扣除曾志清之遺屬所受領之職業傷病死亡給付，伊不可能同意成立調解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之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下列事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龍泉禮儀社免用統一發票收據、治喪明細表、玉山全球智匯網臺幣交易付款結果、屏東縣政府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及勞保局113年5月27日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3至35頁)，堪認屬實。
　㈠曾志清受僱於被告，擔任廠長職位，其於113年2月8日因職業災害死亡。
　㈡原告及曾鈺潔、曾鈺棋分別為曾志清之配偶及女兒。
　㈢兩造與曾鈺潔、曾鈺棋於113年4月17日在屏東縣政府勞動暨青年發展處成立系爭調解，調解成立內容為：「勞資雙方合意：1.資方除已先支付之喪葬費新臺幣58萬元、薪資補償240萬元外，同意再給付勞方家屬(郭親親、曾鈺潔、曾鈺棋)新臺幣751萬元，總計新臺幣1,049萬元，作為勞方在職期間各項補賠償之和解金。2.前述款項於113年4月30日前由資方匯入勞方指定帳戶(台新銀行、戶名：郭親親、帳號：0000-00-0000000-0)。3.上述調解方案經雙方簽署並遵守履行後，因本爭議所衍生之一切糾紛，均在此解決，雙方不得再以任何理由向他方有所請求，並放棄民事請求、刑事責任之自訴、告訴(發)權利暨行政上之主張(如已申訴、檢舉、告訴，並同意一併撤銷及撤回)。」原告業於113年4月23日匯款751萬元至被告之台新銀行帳戶。
　㈣勞保局於113年5月27日核付被告所申請之曾志清職業傷病死亡給付(遺屬津貼及喪葬津貼)共273萬6,000元，已由被告具領。
四、本件之爭點為：㈠兩造與曾鈺潔、曾鈺棋成立系爭調解之效力，是否及於原告依勞基法第60條或勞工職災保險保護法第90條第1項規定為抵充後，所得請求返還或償還之金額？㈡原告請求被告返還或償還273萬6,000元，是否於法有據？茲分述如下：
　㈠兩造與曾鈺潔、曾鈺棋成立系爭調解之效力，是否及於原告依勞基法第60條或勞工職災保險保護法第90條第1項規定為抵充後，所得請求返還或償還之金額？
　⒈按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失能、傷害或疾病時，雇主應依下列規定予以補償。但如同一事故，依勞工保險條例或其他法令規定，已由雇主支付費用補償者，雇主得予以抵充之。雇主依前條規定給付之補償金額，得抵充就同一事故所生損害之賠償金額。勞基法第59條第1項及第60條分別定有明文。又雇主依勞基法第59條規定所負之補償責任，係法定補償責任，此與依民法規定負侵權行為賠償責任者不同。勞基法第60條規定，雇主依同法第59條規定給付之補償金額，得抵充就同一事故所生損害之賠償金額，旨在避免勞工或其他有請求權人就同一職業災害所生之損害，對於雇主為重複請求，有失損益相抵之原則（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076號判決參照）。勞基法第59條第1項關於抵充之規定，係在處理雇主已依勞工保險條例或其他法令規定對勞工為補償時，於其對勞工所負之職業災害損害賠償，得予以抵充。本件原告於系爭調解成立前，已給付喪葬費58萬元及薪資補償240萬元(共計298萬元)予被告及曾鈺潔、曾鈺棋，前開給付均為職業災害補償之性質，原告主張前開給付之金額應予以抵充，乃與「依勞工保險條例或其他法令規定，已由雇主支付費用補償者」無涉，則原告主張本件有勞基法第59條第1項關於抵充規定之適用，容有誤會，先予敘明。次按遭遇職業傷病之被保險人於請領本法保險給付前，雇主已依勞動基準法第59條規定給與職業災害補償者，於被保險人請領保險給付後，得就同條規定之抵充金額請求其返還。勞工職災保險保護法第90條第1項亦定有明文，細繹其立法理由：「為因應部分職業災害勞工先向雇主請求勞動基準法第59條所定職業災害補償，再向保險人請領職業災害保險給付，嗣後雇主依前開規定主張抵充時，職業災害勞工未將保險給付返還，致雇主無從抵充之爭議，爰於第1項規定雇主得要求勞工返還抵充金額。」乃在處理雇主先給付勞工或其遺屬職業災害補償，嗣後勞工或其遺屬受領職業災害保險給付，而未返還雇主，以致雇主無從主張抵充之問題。是以，於職業災害事件，如雇主依法負損害賠償責任，而雇主於賠償損害之前，已先行就職災補償之全額或部分為補償，雇主自得以其先行補償之數額，抵充其應負損害賠償之金額，方符損益相抵及損失填補原則。
　⒉按勞資爭議經調解成立者，視為爭議雙方當事人間之契約；當事人一方為工會時，視為當事人間之團體協約。勞資爭議處理法第23條定有明文。是成立勞資爭議調解者，於當事人間僅生和解契約之效力，與依勞動事件法成立之勞動調解與確定判決有同一之效力不同。惟勞資爭議處理法第59條，准予勞資爭議調解成立之一方當事人，於他方不履行其義務時，得向法院聲請裁定強制執行，而許其於裁定准許後得為強制執行之執行名義。次按和解者，謂當事人約定，互相讓步，以終止爭執或防止爭執發生之契約。和解有使當事人所拋棄之權利消滅及使當事人取得和解契約所訂明權利之效力。民法第736條及第737條分別定有明文。是於和解中已拋棄之權利，自不容當事人事後另行提起民事訴訟為請求。又和解之範圍，應以當事人相互間欲求解決之爭點為限，至於其他爭點，或尚未發生爭執之法律關係，雖與和解事件有關，如當事人並無欲求一併解決之意思，要不能因其權利人未表示保留其權利，而認該權利已因和解讓步，視為拋棄而消滅(最高法院57年台上字第2180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是否屬於當事人和解之範圍，則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再按解釋契約，應於文義上及論理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並通觀契約全文，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事實、交易上之習慣等其他一切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從該意思表示所根基之原因事實、主要目的、經濟價值、社會客觀認知及當事人所欲表示之法律效果，作全盤之觀察，以為判斷之基礎，不能徒拘泥字面或截取書據中一二語，任意推解致失其真意（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925號判決意旨參照）。前述解釋契約原則，於和解契約之解釋，亦有適用。
　⒊兩造與曾鈺潔、曾鈺棋於113年4月17日在屏東縣政府勞動暨青年發展處成立系爭調解，其調解成立內容如前開兩造不爭執事項㈢所示，原告主張：系爭調解成立內容，不包括原告得依勞基法第59條、60條及依勞工職災保險保護法第90條第1項抵充後，得請求返還或償還之部分等語；被告則抗辯：兩造已於系爭調解就系爭事故所生之一切補償、賠償及其他給付成立和解，原告並已拋棄其餘請求之權利，不得請求伊返還或償還伊所受領之系爭保險給付等語。觀之系爭調解成立內容，雖未就原告得否另依勞工職災保險保護法第90條第1項或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及曾鈺潔、曾鈺棋返還或償還其等所受領之職業傷病死亡給付乙節，為具體約定，惟自其內容之記載，可知悉：1.原告先前已給付曾志清之遺屬喪葬費58萬元、薪資補償240萬元，共298萬元(均屬職業災害補償性質)；⒉兩造與曾鈺潔、曾鈺棋係就因曾志清遭遇職業災害死亡，被告所負之職業災害補償及損害賠償責任，以總額1,049萬元達成和解；⒊原告除前開已給付曾志清之遺屬之298萬元外，另須給付曾志清之遺屬共751萬元；⒋兩造與曾鈺潔、曾鈺棋就因系爭事故所生之一切糾紛達成和解，各方均拋棄因系爭事故所生之對他方民事請求權。依上，兩造與曾鈺潔、曾鈺棋係針對原告就系爭事故所應補償及賠償曾志清之遺屬之金額，為一次性之約定，且系爭調解之當事人拋棄就系爭事故對他方之民事請求權，兩造與曾鈺潔、曾鈺棋就各自所拋棄民事請求權之範圍，既無特別約定，則揆諸契約之文義，自應解釋為概括的拋棄因系爭事故所生之一切民事請求權，而無所保留。又雇主依勞基法第60條規定行使抵充後，勞工或其遺屬領取之職業災害保險給付時，雇主就該保險給付之不當得利請求權，及雇主依勞工職災保險保護法第90條第1項規定抵充後，對勞工或其遺屬所受領職業災害保險給付之返還請求權，均係基於該職業災害事件所衍生之民事請求權，則原告於系爭調解所拋棄之權利，當然包含原告依勞基法第60條或勞工職災保險保護法第90條第1項規定為抵充後，對被告所受領之系爭保險給付之不當得利及返還請求權。
　⒋證人即系爭調解之調解委員之一陳羿帆到場證稱：兩造於系爭調解過程中曾提到關於勞保局職業傷病死亡給付之事，調解委員黃松美有向勞方家屬解釋調解金額為若干，及是否包含勞保給付部分，並向當事人解釋如勞方家屬將來領取職業傷病死亡給付，資方有權利可以主張抵充，於黃松美提及前述之事時，兩造尚未就金額達成一致意見；因勞方家屬所請求之金額尚無明確之標準，伊向勞方家屬建議由伊提出一個較可行之金額，伊考量勞方家屬表示勞工薪資自某時起已由6萬元調整至8萬元，並參考資方已給予之薪資補償係240萬元(即6萬元乘以40個月)，及資方於調解過程中已承諾給付之金額為671萬元等情，建議勞方家屬是否以8萬元乘以40個月作為增加之金額，亦即再增加80萬元，勞方家屬有採納伊之建議，而資方代理人於與公司確認後，亦同意再給付751萬元以成立調解；兩造成立系爭調解時，並未就勞基法第59條之抵充部分有所約定，因該條文就得否抵充已有明文，既然雙方未就此部分達成合意，調解委員就此亦不會越俎代庖，故勞基法第59條或勞工職災保險保護法第36條及第90條所規定之抵充，不在系爭調解成立範圍；系爭調解成立內容第3點係指雙方就合意之內容外，不得再作其他請求，調解過程中並無提及該內容會發生雙方不得再向對方有所請求之效力，但調解成立時有朗讀調解成立內容，當時調解委員有解釋該點內容，即不能再追加其他訴求；就職業災害補償部分，原告於調解前已先行給付予勞方家屬，系爭調解之標的主要係針對賠償部分，但因有考量到薪資補償是以6萬元或8萬元計算之問題，故亦有處理到部分之補償事宜；調解過程中，勞方家屬未表示將來領得之職業傷病死亡給付，不願意返還給資方，如果有這樣講，就無法成立調解，而資方或調解委員亦未向勞方家屬表示如將來領到職業傷病死亡給付，須要將相同金額返還給資方；關於抵充部分，調解委員認為因法有明文，為理所當然之事，故未特意強調，系爭調解過程中並未提及此事；勞方於第一次調解時主張不含補償金至少賠償1,440萬元，後來降至補賠償1,140萬元，所謂「補賠償」係指補償及賠償，但資方不同意1,140萬元之金額等語(見本院卷第76至80頁)。證人陳羿帆雖陳稱系爭調解成立內容不包含勞基法及勞工職災保險保護法關於雇主先行給付職災補償之抵充部分等語，惟其關此部分之陳述，與系爭調解成立內容之文字記載不符，即難採憑。又依證人陳羿帆所述，於系爭調解過程中，調解委員黃松美已向當事人述及關於調解內容是否包含勞保給付部分，及雇主於勞工遺屬將來領取職業傷病死亡給付時，有可能主張抵充等事宜，則兩造與曾鈺潔、曾鈺棋成立系爭調解時，應能預見被告及曾鈺潔、曾鈺棋將會請領曾志清之職業傷病死亡給付，而雙方仍於系爭調解成立內容第3點為互相拋棄因系爭事故所生之一切民事上權利之約定，堪認兩造與曾鈺潔、曾鈺棋確有於被告及曾鈺潔、曾鈺棋受領曾志清之職業傷病死亡給付後，不再由原告向被告主張抵充已給付之職業災害補償數額，原告並不得另行請求原告返還或償還其所受領之職業傷病死亡給付數額之意；否則，兩造與曾鈺潔、曾鈺棋如欲使原告保留抵充後之返還或償還請求權，理應於調解成立內容約定諸如：「於勞方家屬領得其餘勞保給付或職業傷病死亡給付，應將所領得之數額給付予資方」、「資方保留將來依勞基法或其他勞動法令所得抵充數額之請求權」等文字，益徵原告於系爭調解所拋棄之權利，確實包含原告依勞基法第60條或勞工職災保險保護法第90條第1項規定為抵充後之不當得利或返還請求權。
　⒌原告固主張：依證人陳羿帆所述，可知兩造確實未將原告日後得否主張抵充列入調解內容，且調解委員於系爭調解過程已向勞方家屬說明相關抵充之規定，伊公司自得主張抵充，並請求被告給付273萬6,000元云云。惟系爭調解成立範圍為何，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而自系爭調解成立內容之文義以觀，即可知悉兩造就職業災害補償部分抵充後之返還或償還權利，亦有由原告拋棄權利之意，已如前述，證人陳羿帆所陳稱系爭調解效力不及於原告得主張抵充之職業傷病死亡給付云云，乃其個人之主觀意見，既與契約之文義不符，亦有悖於當事人真意，尚難作為有利於原告主張之認定。是原告此部分之主張，自非可採。
　㈡原告請求被告返還或償還273萬6,000元，是否於法有據？
　⒈原告於系爭調解所拋棄之權利，包括原告依勞基法第60條或勞工職災保險保護法第90條第1項規定為抵充後，對被告所受領之系爭保險給付之不當得利及返還請求權，已據前述，則原告於被告受領系爭保險給付273萬6,000元後，主張依前開規定為抵充，再依民法第179條及勞工職災保險保護法第90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返還或償還其已受領之系爭保險給付273萬6,000元，於法自屬無據。
　⒉至原告主張：依勞工職災保險保護法第36條第2項規定，伊公司得以被告所請領之系爭保險給付，抵充伊公司依勞基法59條規定應負擔之職業災害補償云云。惟按勞工職災保險保護法第36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投保單位未依第12條規定，為符合第6條規定之勞工辦理投保、退保手續，且勞工遭遇職業傷病請領保險給付者，保險人發給保險給付後，應於該保險給付之範圍內，確認投保單位應繳納金額，並以書面行政處分令其限期繳納。投保單位已依前項規定繳納者，其所屬勞工請領之保險給付得抵充其依勞基法第59條規定應負擔之職業災害補償。」乃以投保單位未為勞工辦理投保、退保，嗣後經保險人即勞保局以行政處分令該投保單位補繳時，方有依勞基法第59條抵充規定之適用。本件原告既無未為曾志清辦理勞工保險，而經勞保局令補繳之情形，即與勞工職災保險保護法36第1項之規定無涉，自無同條第2項規定適用之餘地。是原告另依勞工職災保險保護法第36條第2項規定為主張，於法亦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依民法第179條及勞工職災保險保護法第90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其273萬6,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依附，應併駁回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審酌後均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薛全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書記官　蔡語珊
 


